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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报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有关事项的通知 

 

标委办计划[2006]61 号  .  2006-07-17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行业协会、集团公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各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为实现新时期我国标准化发展的总体目标，即：到 2010 年我国标准化总体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再

经过 5 年左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重点领域技术标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我国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委员会

的数量由目前的 1.7%提高到 10%，到 2015 年前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常任理事国，国家标准委决定加大

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含分技术委员会和工作组，以下同）建设和与国际接轨的力度。现将国际标准化

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英国标准协会（BSI）、德国标准协会（DIN）等国际和国外标准化组

织所属技术委员会目录和我国现有技术委员会名单及相关信息予以公布，为有关单位申请筹建我国专业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提供参考，有关申报事项如下: 

一、申请筹建技术委员会原则 

（一）新组建技术委员会原则上应按照国际对口原则设置。请各有关单位重点参照ISO和IEC等国际标准化组织

的技术委员会设置，参考BSI和DIN等有关国家标准化组织的技术委员会设置，结合我国实际，以及制修订国家

标准的任务和需要提出筹建技术委员会申请。 

（二）我国现有的技术委员会，有国际对口的，原则上应按照对口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技术委员会并结合我国实

际情况进行细分，设置相应的分技术委员会和工作组；没有国际对口的，参考有关国家技术委员会的设置，并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设置技术委员会或分技术委员会和工作组。我国没有而国际或有关国家标准化组织设有技术

委员会的领域，有关单位可参照国际标准化组织或参考有关国家的设置，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筹建我国

相应的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或工作组。国际或有关国家标准化组织没有设置技术委员会，而我国具有一

定优势且尚未设立技术委员会的领域，有关单位可提出筹建我国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或工作组的申请，

国家标准委将会同有关方面给予支持，推动我国相关领域标准化走向国际。 

（三）技术委员会应以企业为主体，由来自企业、科研、用户和检测机构等方面的代表组成。涉及产品或与市

场结合紧密的技术委员会，原则上应由国内龙头企业、骨干企业承担秘书处。  

（四）申请筹建的技术委员会在名称和工作领域上不应与我国现有技术委员会、已批复筹建和拟筹建的技术委

员会（见"标委办计划函［2006］34 号"）交叉重复。 

二、工作要求 

（一）ISO、IEC、BSI、DIN和我国技术委员会的名单以及筹建技术委员会申请表请到国家标准委网站

http://www.sac.gov.cn/home.asp下载。 

（二）筹建技术委员会申请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行业协会、集团公司和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以及国家标准委

直接管理的技术委员会组织有关单位向国家标准委申报。 

（三）请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认真组织研究相关技术委员会名单，结合我国实际提出筹建技术委员会申请，

并填写技术委员会筹建申请表，于 8月 15 日前将纸质和电子版技术委员会筹建申请文件及筹建申请表报国家标

准委计划部。 

   联系人：李治平  邓瑞德 

   E-mail：Lizp@sac.gov.cn 

   电  话：010-82260705  82262612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二日   

 

附件： 1.国际、国外标准化组织和我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名录           

       2.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筹建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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